
附件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定点采购供应商平台管理协议

甲方：政采云有限公司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配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定点采购项目正常、

有序、规范的开展，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府采购电子卖

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定点采购入围项目供应商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

基础上，我司自愿与政采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台”）

约定并遵守以下平台管理协议。

第二章 定义

第二条 屏蔽：指平台将供应商发布的信息调整为不展

示。

第三条 降权：指平台将供应商发布的信息调整为排序

置后。

第四条 冻结：指平台将供应商发布的信息调整为前台

不展示， 供应商需要在店铺后台整改，申请解冻后才可以

正常展示。

第五条 删除：指平台将供应商发布的信息删除，无法

进行任何操作。

第三章 商品信息管理

第六条 商品信息管理



供应商在定点服务发布信息应遵循合法、真实、准确、

有效、 完整的基本原则，遵循《政采云平台商品发布规则》，

对自己发布的信息独立承担全部责任。商品存在《管理办法》

所列示的商品违规情况的，平台将相关商品冻结，供应商整

改后方可申请上架。若供应商未在五个工作日内整改的，每

10 个商品给予黄色预警一次。商品存在涉嫌违法违规的，

平台有权立即屏蔽或删除，并提交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第四章 排序规则

第七条 供应商/商品排序

供应商和商品排序结果根据店铺和商品的交易金额、交

易数量、供应商评分、诚信、承诺特色服务数量等维度综合

排定。同时，商品搜索结果支持按照销量、发布时间、价格、

同城配送、有现货、节能、环保、品质制造、特色服务（上

门安装、24 小时达、48 小时达、送货上门、上传票证等）

维度筛选。平台可能屏蔽或者降权存在风险的商品信息，经

确认后无问题的，予以恢复。

第五章 违约处理规则

第八条 经平台查实存在《管理办法》所列示的违法违

规行为的供应商，除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外，原则上须接

受由提出申请的供应商注册所在地（以核发营业执照的市场

监管部门为认定依据）的财政部门或其委托单位负责审核作

出的责令改正、诚信分扣除及预警等处理；拒不纠正、情节

严重或涉及行政处罚的，须接受财政部门处罚。



定点服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招标或资格征

集的组织机构可扣减其 10-30 分诚信分，并依据入围协议及

督促运维单位按平台管理协议追究其相应责任：

1.未按采购结果签订供货或服务合同，或与采购人另行

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协议的；

2.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或未按合同规定履行

义务构成违约的；

3.竞价结束后与采购人再次议价的；

4.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与采购人协商变更合同主要条款

的；

5.未及时更新维护商品库存信息或者当市场价格低于

最高限价时，未及时更新最高限价的；

6.各级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违法、违规及违反本办法规

定的行为。

第九条 参加电子卖场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实行设置

诚信分和预警制度，由电子卖场系统根据情节在供应商库中

的诚信记录自动统计计算，用分值表示，供应商被查作出扣

减诚信分及预警，按下列规则记录：

供应商被扣减 10 分诚信分的，给予黄色预警一次，并

给予暂停其 6 个月在电子卖场销售或停止其参与报价资格；

供应商被扣减 20 分诚信分的，给予橙色预警一次，并给予

暂停其 9 个月在电子卖场销售或停止其参与报价资格；供应



商被扣减 30 分诚信分的，给予红色预警一次，并给予暂停

其 12 个月在电子卖场销售或停止其参与报价资格。

网上超市供应商和协议（定点）采购供应商被扣减 30

分诚信分和红色预警的，取消其网上超市供应商和协议（定

点）采购供应商资格。

扣分实行年度累计和清零制，每年年度终了时清零。供

应商可在知道其被记录诚信或预警时 2个工作日内发起申辩

或澄清。同级财政部门核实，对有误计入的处理记录可予以

撤销。

供应商违规情形中，如出现重大社会影响的，各级财政

部门有权在第一时间内冻结商品等，并对供应商操作权限等

做限制处理。

以上扣分及违规处罚，由违规地同级财政监管部门在政

采云平台—诚信中心—违规/违约处理管理中进行实施，供

应商收到违约/违规处理通知书之日起，3 工作日内可进行申

诉，未申诉或申诉无效则 3 工作日后处罚生效。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供应商全称：

法人签字：

盖章：

2020 年 月 日


